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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1年 7月 20日在公司九号楼 51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1年 7月 14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

通讯方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陶开江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确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的监事表决，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激励对象季红军先生已提交辞职文件，该文件自

送达行政中心之日起生效，其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三章第（二）条第 5 项规定，将激励对

象季红军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40,000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同时，

因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实施完毕，根据《长

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九章本激励计划的调

整方法和程序 第二条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之 （四）派息“
VPP 

0  

其中： 0
P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但若按上述计算方法出现 小于本公司股票面值 1 元时，则 =1 元/股。）”，

回购价格为 6.27 元/股，该次调整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



结果准确。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

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股份。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成都长鹰信质电机有限公司租赁厂房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为了进一步拓展中西部地区业务发展布局，根据公司

整体发展规划需要，全资子公司成都长鹰信质电机有限公司拟向公司关联方蒲江

县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租赁位于四川成都蒲江县寿安工业园区的厂房(该厂房

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从而发生的租赁关联交易，交易定价价格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

决制度。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

次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 审议通过《关于出租公司部分厂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各厂区及办公室的利用率，拟

对原位于台州市椒江区前所街道椒北大街 115 号厂区及办公室等整体对关联方

台州恒质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出租。从而发生的出租性质的关联交易，交易定价

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

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规定，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

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 审议通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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